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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客戶轉銷呆帳金額達法定應揭露資料查核報告書

花蓮縣

 MERGEFIELD "全名" 新秀地區農會理事會  公鑒：

花蓮縣

 MERGEFIELD "全名" 新秀地區農會信用部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1月8日農授金字第0985070013號函所編製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同一客戶轉銷呆帳金額達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呆帳金額逹新臺幣三仟萬元以上而應揭露之資料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資料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上開資料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資料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資料表所採取之會計方法，暨評估資料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1月8日農授金字第0985070013號函所編製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同一客戶轉銷呆帳金額達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呆帳金額逹新臺幣三仟萬元以上而應揭露之資料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花蓮縣

 MERGEFIELD "全名" 新秀地區農會信用部已轉銷呆帳之會計紀錄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截至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同一客戶轉銷呆帳金額達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呆帳金額逹新臺幣三仟萬元以上而應揭露之呆帳資料。

徵征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黃 志 堅

登記字號：臺省會證字2627號

身份證字號：B120062660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0 日
公  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3月9日
發文字號：花新農信字第1000000725號
本公告文件申訴查詢連絡窗口及電話：03-8267751
主 旨：依法公告本會信用部截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對同一客戶逾期債權已轉銷呆帳者，累計轉銷呆帳金額超過新台幣5千萬元，或貸放後半年內發生逾期累計轉銷呆帳金額達新台幣3千萬以上，其轉銷呆帳之資料表」，如說明四，特此公告。

說 明：

一、依農業金融法第三十三條準用銀行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使用本資料時，應避免同名同姓之誤用，若任意臆測，致侵害他人名譽者，自負法律責任。

三、本公告資料係指依信用部金融授信程序辦理之放款，後依法定程序轉銷呆帳，而達公告標準者；不含帳列逾期放款尚未轉銷呆帳者，及其他非金融授信資產轉銷之呆帳。

四、公告資料如次：(依金額由大到小排列)

	序號
	戶名
	統一編號

(末4碼隱藏)
	轉銷呆帳金額

(單位新台幣仟元)
	備註

	本會信用部無符合主旨所揭應公告之轉銷呆帳戶資料。


花蓮縣

 MERGEFIELD "全名" 新秀地區農會
　　　　　　　　理事長　　葉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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